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及收购合

资公司其他股东权益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的要求和规定，作为深圳市飞

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对外担保情况以及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其他股东权益事项

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监督，相关情况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说明及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

在以前年度发生并延续至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说明及独立意见 

1.公司的对外担保对象仅限于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本公司、黄壮勉 上海合冠 6,000.00 0.00 2013 年 03 月 08 日 2014 年 03 月 07 日 是 

本公司、黄壮勉 上海合冠 7,500.00 0.00 2013 年 07 月 29 日 2013 年 07 月 28 日 是 

本公司、黄壮勉 上海合冠 15,000.00 2,950.00 2013 年 05 月 13 日 2014 年 02 月 26 日 否 

本公司、黄壮勉 上海合冠 7,000.00 341.00 2013 年 11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17 日 否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本公司、黄壮勉 上海合冠 5,000.00 121.00 2014 年 04 月 03 日 2015 年 04 月 03 日 否 

本公司、黄壮勉 上海合冠 6,000.00 38.00 2014 年 04 月 09 日 2015 年 04 月 08 日 否 

本公司、黄壮勉 上海合冠 12,000.00 1,188.00 2014 年 04 月 28 日 2015 年 04 月 27 日 否 

2.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公司子公司之间也不存在相互担保情形。 

3.公司严格执行证监发[2003]56号等文件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的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其他股东权益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合理、公允，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转让股权权属明

晰，不存在抵押、司法冻结等法律障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的

战略规划和市场布局顺利实施，提升经营决策效率，保障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以支付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

对价受让西宁国家低碳产业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合资公司青海合冠国际

供应链有限公司 50%股权。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方

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及公司收购合资公司其他股东权益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

立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董事签署： 

 

 

 

 

                                                                  

王国文                 晏金发                 张革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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